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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所涉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致：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接

受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技术、公司或上市公司）委托，就深圳证

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关于对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

关注函〔2024〕第105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所涉事项，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

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

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查阅了上市公司及相关方提供的与《关注函》所涉

事项有关的文件，包括对《关注函》的回复说明、相关公告及有关资料，并就《关

注函》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向上市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询问和讨论。 

本所仅就《关注函》中要求律师发表意见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

关会计、审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

告、审计报告或有关公告、及公司对未来经营状况、有息负债偿还及续贷安排、回

款预测等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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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的如下保证： 

1、其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提供的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上市公司及其董事会将努力确保相关预测得以实现、相关措施得以落实，努

力促成公司续贷、项目回款与预期一致，且保证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

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

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3、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回复本次《关注函》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

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一、公司关于《关注函》中有关事项的说明与回复 

关于《关注函》中所涉有关事项，公司已提交《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关注函的回复》（以下简称《关注函回复》），《关注函回复》的主

要内容如下： 

“1、详细说明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所涉相关诉讼的原因和具体内容，截至回

函日是否被提起诉讼及最新进展，并自查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

讼或银行账户被冻结及被执行情形，如是，请补充披露。 

截至2024年6月4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30,725.72万元，实际被司法冻

结30,725.72万元，公司基本户与一般户被冻结金额542.44万元，并有部分银行账户

存在轮候冻结情形。公司银行账户实际被冻结资金情况如下： 

序号 被冻结账户 账户性质 实际冻结金额（万元） 

1 招商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596.76 

2 浦东银行杭州保俶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3,338.25 

3 中信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745.27 

4 农业银行杭州解放路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2,342.81 

5 工商银行杭州庆春路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9,365.17 

6 兴业银行杭州高新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12,3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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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一般户 0.00  

8 杭州银行杭州西城支行 基本户  289.75  

9 北京银行南京大光路支行 一般户  227.34  

10 农业发展银行清镇支行 一般户  25.04  

11 南京银行未来科技城小微企业支行 一般户  0.31  

合计 31,268.16 

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所涉相关诉讼情况如下： 

序

号 
原告 案由 主要案情与诉讼进展情况 

1 

浙江浙

商证券

资产管

理有限

公司 

损害

股东

利益

责任

纠纷 

因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对其所持公

司共计27,813,840股股票申请办理解除限售手续，同时提出诉讼赔偿请求

金 额 36,322,908.91 元（后变更诉讼请求将主张赔偿金额变更为

220,450,529.71元），并据此向法院申请对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公司

募集资金因此实际被冻结11,707.98万元。 

公司准备以损害公司利益为由起诉浙商资管及时任保荐机构浙商证

券。 

2 

四川长

虹佳华

数字技

术有限

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因公司未按期支付货款，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货款

及违约金、律师费、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等合计15,967,605.29元，并据此

向法院申请对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公司募集资金因此被冻结1,596.76

万元。 

因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故本案

经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待中止原因消除后再恢复审理。 

公司已提起反诉。 

3 

浙江富

成建设

集团有

限公司 

建设

工程

施工

合同

纠纷 

因公司未完全支付工程款，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工

程结算款及利息共计28,182,515.73元，律师费200,000元、保全担保费

8514.75元，并据此向法院申请对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公司募集资金

因此被冻结2,838.25万元。 

目前该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尚未判决。 

公司已提起反诉。 

4 

舟山市

太平洋

时代信

息技术

有限公

司 

合同

纠纷 

因公司未按期支付货款，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要求公司支付货

款4,844,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据此向法院申请对公司采取财产保

全措施。公司募集资金因此被冻结500万元。 

后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民事调解书，并约定公司于2024年5月

31日前支付货款4,844,000元、利息损失200,000元。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履行上述调解协议支付义务。 

5 

杭州链

杭实业

有限公

司 

借贷

纠纷 

因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原告到期借款，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

司返还借款本金19,400万元及利息457,479.45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后原

被告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法院裁定公司支付19,782.34万元，公司募集资

金因此于2024年5月31日被司法划转合计19,555.00万元，公司一般户于

2024年5月28日因上述事项被冻结资金227.34万元，目前尚未执行金额

227.34万元。 

6 来兴贤 
借贷

纠纷 

因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原告借款，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偿

还其借款1,300万元及相应利息2,256,763.89元等，并据此向法院申请对公

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公司募集资金因此被冻结1,525.67万元。 

目前公司正积极寻求与对方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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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东冠集

团有限

公司 

借款

纠纷 

因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原告到期借款，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

司偿还借款、逾期还款利息、保全担保费、律师费合计52,476,174元，并

据此向法院申请对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公司募集资金因此被冻结

5,247.62万元。 

目前公司正积极寻求与对方和解。 

8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杭州

分行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因公司逾期未归还原告借款等原因，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

司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暂计167,954,555.56元，支付律师费176,000元等，

并据此向法院申请对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公司募集资金实际被冻结

7,309.44万元。 

目前公司正积极寻求与对方和解。 

9 

湖南艾

维禄科

技有限

公司 

合同

纠纷 

因公司未完全支付技术开发经费和报酬，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

司支付技术开发经费和报酬及滞纳金、律师费共计1,259,572.63元, 并据此向

法院申请对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公司基本户资金因此被冻结79.67万元。 

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书，且公司已支付全部款项，公司基本户被冻结资

金预计将于近期解除冻结。 

10 

湖南五

车教育

科技有

限公司 

合同

纠纷 

因公司未完全支付技术开发经费和报酬，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

司支付技术开发经费、报酬及违约金合计545,783.01元，并据此向法院申请

对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公司基本户资金因此被冻结27.53万元。 

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书，且公司已支付全部款项，公司基本户被冻结资

金预计将于近期解除冻结。 

11 

江苏华

真信息

技术有

限公司 

买卖

合同

纠纷 

因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原告提起诉讼，并向法院申请对公司采取

财产保全金额550.12万元，实际冻结公司基本户182.55万元，冻结公司一

般户0.31万元。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有关诉讼材料。 

注：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资金冻结情况系公司根据银行账户自查、银行月度对

账单核查结果，实际冻结及执行情况以法院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为准。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

涉及金额已达到披露标准，具体内容详见《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7）。 

公司按照相关要求对银行账户被冻结及被执行情况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关于募

集资金被冻结及违规使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关于诉讼进展及募

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关于募集资金被冻结及可能被

司法划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关于募集资金被冻结及司法划转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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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银行账户设立、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具体情况、合

计被冻结金额占你公司银行存款余额的比例、有息负债规模、偿还及续贷安排等情

况，说明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融资活动产生的具体影响，

你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和后续安排。 

截至2024年6月4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30,725.72万元，实际被司法冻

结30,725.72万元；公司基本户与一般户等日常经营主要银行账户货币资金余额约为

6,500万元，被实际冻结金额542.44万元，占主要银行账户余额的8%左右，占比较

小。 

公司截至2024年6月4日的有息银行融资负债规模约为15.80亿元，未来三个月内

（2024年6月-8月）到期银行融资规模约为6.23亿元。公司正在积极与政府、合作银

行沟通，解释公司目前状况。 

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公司应收账款合计155,920.82万元，公司针对应收账款

成立了回款小组，全力加强应收账款回款，并与供应商协商给予公司一定的账期。

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公司净资产合计424,590.98万元，公司正在积极寻找出售其

他金融资产的契机，盘活存量资产。 

3、结合对问题 1、2 的回复，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是否存在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是

否触及本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规定的需对你公司股 票交易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如否，请明确说明理由及依据，并及时、充分提示风险。 

截至回函日，公司生产、销售等业务活动正常开展，暂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

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情形，公司日常经营使用的主要银行

账户未受重大影响、能够正常使用，未触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

规定的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如未来公司有息负债到期未能及时续贷，或公司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银

行提前抽贷，亦或供应商货款逾期未能支付且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将存在公司被诉

讼及财产保全风险，导致公司现金流进一步恶化，则公司将可能触发《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规定的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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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律师意见 

本所律师取得并核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诉讼材料，并对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的

诉讼事项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企查查、天眼查等网站

进行了公开检索与查询，取得了经公司自查的银行账户中公司银行账户余额及其冻

结有关资料、公司提供的有关银行合同、企业信用报告以及公司部分项目合同，查

阅了公司上述关于《关注函》中有关事项的说明及公司相关公告文件，对公司董事

长及财务总监进行了访谈。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生产、销售等业务活动正常

开展，公司暂不存在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的

情形，公司日常经营使用的主要银行账户未受重大影响、能够正常使用，公司尚未

触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9.4条第（一）项与第（二）项规定的

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但如未来公司经营状况或有关外部因

素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未预见到的重大风险，则公司将可能触发《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2024 年修订）》规定的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所

涉事项的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经办律师：  

  丁天 

   

   

  王振亭 

   

 单位负责人：  

  叶国俊 

 

 

2024年6月4日 

 


	致：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